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公開甄選法警面試人員

名單及注意事項 
 

一、參加面試人員計 16人，名單如下： 

01廖秋勛    02王俊傑   03高玉平   04徐上揚 

05王達仁    06施雅柏   07黃鉦凱   08溫振富 

09林振宏    10葉佳儒   11徐家森   12楊禮華 

13林承慶    14黃仁威   15洪志雄   16王進裕 

 

二、報名應試人員欠缺體格檢查表者，至遲應於面試

當日現場繳交，均暫列為合格人員，屆時未繳交

或體格檢查不合格者，視為資格不符，不得參加

面試。 

 

三、請於 109年 5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2時 10分

前至本院法庭大樓 1 樓當事人休息區報到及

核對身分，完成後復依編號順序進行面試（面

試地點：本院法庭大樓 1樓評議室）。 

 

四、參加甄選法警人員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必

帶)、健保卡或駕照正本(雙證件)，始得參加甄

試。如有疑問，請電洽本院人事室（03-8225144

分機 592江科員）。 


